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

求

一、项目背景

半月山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碑记镇半月村十一组，始建于唐贞

观十七年（643），前后修建延续 504 年。摩崖造像区分布于半月山西北面山腰

半弧形崖壁上，南北长约 60 米，高约 25 米。窟龛通编 6 号，共有造像 10 尊，

题记 5通，主体为 6号窟龛，其余均为小型窟龛。

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6号窟

龛窟顶形制和排水系统的科学设计，大佛朝向的合理选择，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

的聪明智慧。2013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半月山摩崖造像第 6号龛弥勒佛造像保护修缮项目已通过国家文物局

立项计划书批复，可以开展后续勘察设计及加固工作。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为了进一步做好半月山摩崖造像的文物保护工作，保证本体稳定及游客安全

进行保护修缮勘察试验及设计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在深入现场勘查和研究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保护设计。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

文物保护设计编制要求及相关法规及行业规范为依据，以石窟本体造像和周边环

境的现状为基础，并结合当地及同类岩性岩体施工加固经验而成。成果包含勘察

文本、试验成果报告、勘察图纸、设计文本、设计图纸、三维及点云建模、变形

监测数据等。

1）编制要求：

1、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保存文物本体的真实性，注重文物环境

的保护和改善，保护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

2、符合国家文物局立项批复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半月山摩

崖造像保护修缮勘测设计编制服务工作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文物保护工程设计

文件编制深度要求》的要求。

3、调查各类病害分布，并通过灌浆及粘接材料比选试验，为设计及施工提

供依据和数据支持。分析各类材料性能和粘接后对岩体的影响。



4、应以文物本体现状与地质环境为基础，并结合项目的性质特点，合理安

排勘察及试验手段。

2）服务内容：设计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项目的综合概述；

2、项目的病害勘察分布图及试验研究成果报告；

3、项目的详细设计方案；

4、项目的设计图纸；

5、项目的设计概算。

3）主要工作及要求：成果应当包括本体及岩块各类病害分布图，详细的病

害勘察及现场材料试验情况，针对病害制定的详细设计方案，完整的施工图纸：

1、通过病害调查，确定病害分布范围及种类；

2、对本体及岩体发育裂隙、空鼓及不稳定块体病害成因分析；

3、对保护材料进行试验比选，得出最适合灌浆粘接材料，得出勘察及试验

成果。

4、设计方案中应明确文物保护设计依据；并根据勘察成果，制定合理详细

的加固设计方案；

5、对文物本体进行高精度三维扫描，并用点云方式建模，通过模型可以具

体对文物的现状和病害有直观的反映。

6、对文物本体及文物本体周边二十米内的赋存环境进行变形监测，取得基

础数据及自然环境下的形变规律，为后续的施工中和施工后的变形监测提供可靠

的基础性数据。

7、设计图纸应一目了然，派驻专业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现场施工。

4）成果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勘察设计文本（含试验成果报告）

通过前期现场病害调查、调查研究及试验，对裂隙灌浆及粘接加固材料比选，

形成勘察设计方案（含试验成果报告）。

2、勘察图纸：

应包含勘察工作平面布置图、裂隙、空鼓，失稳块体病害调查分布图，立面

图、剖面图（比例尺 1:200）、病害图（比例尺 1:100）。



3、设计图纸（含施工图）：

应包含设计总平面图 1:500、加固设计立面图 1:100-1:200 及剖面图

1:50-1:100、大样图。

4、三维扫描成果及点云建模的成果。

5、自然条件下文物的变形数据和变形规律。

三、服务周期

第一阶段 完成采购工作；

第二阶段

设计单位开展现场调查，收集前期地

质勘察、水文气象，测绘地形等前期工作

资料；

10 个日历天

第三阶段 现场本体三维扫描工作； 20 个日历天

第四阶段
设计单位完成现场勘察、调查取样及

现场室内粘接试验，变形监测等；
120 个日历天

第五阶段 设计单位编制完成勘察报告。 30 个日历天

第六阶段
设计单位编制完成造像保护修缮工

程设计报告及图纸；
30 个日历天

第七阶段
设计单位提交成果，资阳市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不定

第八阶段
设计单位修改完善后，由资阳市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报批程序。
不定

第九阶段 最终成果提交
按照批复文件修改后正式提

交。

第十阶段 施工及竣工验收 不定

四、知识产权

★最终成果之知识产权在采购人支付完所有款项后归采购人所有，包括但不

限于财产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采购人与供应商在业绩

宣传、申报奖项时相互协商、共享权利。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以任

何形式保留、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以上工作成果及其复制文本，不得以非甲方名

义向第三方或者公众披露工作成果。供应商拥有署名权，如需使用成果，可与采



购人协商，得到采购人同意后，供应商可用于非商业用途使用。（提供承诺函原

件加盖公章）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210 天内完成。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即完成服务周期表中第一阶段工作）后 7个工作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完成第五阶段工作后经采购方确认后 7个工作日内支

付合同总价的 30%，完成第六阶段工作后经采购方确认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

总价的20%，完成第八阶段后经采购方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合同款项。

3、服务地点：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

注意：本章的要求不能作为资格性条件要求评审，如存在资格性条件要求，应当

认定磋商文件编制存在重大缺陷，磋商小组应当停止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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